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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11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04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和湖

北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监管工作的通知》

要求，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骆驼股份”或“公司”）对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自身截至 2013 年底全部未履行完

毕承诺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清理和检查，现将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情况专项披露如下： 

一、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承诺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国本 

承诺内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国本

先生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声明、承诺和保证如下： 

1、本人目前未以任何形式直接或者间接从事与骆驼股份营业执照

上所列明营业范围内的业务存在竞争的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活动，未拥有

与骆驼股份业务相同或相似的控股公司、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与骆驼

股份不存在同业竞争。 

2、在本人及本人三代以内的直系、旁系亲属拥有骆驼股份实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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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权期间，本人及本人投资控股的公司、企业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

形式从事与骆驼股份及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竞争或者

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包括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或受托

经营管理与骆驼股份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若骆驼股份及控股子公司将来开拓新的业务领域，

骆驼股份及控股子公司享有优先权，本人及本人投资控股的公司、企业

将不再发展同类业务。 

3、本人将承担因违反本声明、承诺与保证而给骆驼股份造成的任

何损失及相关法律责任。 

4、自本函出具之日起，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将持续有效，直至本

人不再为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止。 

5、自本函出具之日起，本函及本函项下之声明、承诺和保证即不

可撤销。 

履行情况：严格履行中，截至目前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二）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承诺主体：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国本及股东湖北驼峰投资有限公司、

湖北驼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刘长来、杨诗军、王从强、谭文萍、路明

占、窦贤云、朱国斌、高国兴、戴经明 

承诺内容：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2011 年 6 月 2 日至 2014 年 6 月 2 日 

履行情况：严格履行中，截至目前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三）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1、承诺主体：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刘国本、刘

长来、杨诗军、王从强、谭文萍、路明占、窦贤云、朱国斌、戴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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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骆驼特种电源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国兴 

承诺内容：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申报离职后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股份；在申报离任十二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履行情况：严格履行中，截至目前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2、承诺主体：股东湖北驼峰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内容：在刘国本、刘长来、杨诗军、谭文萍、王从强、路明占

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刘国本、刘长来、杨诗军、谭文萍、王从

强、路明占申报离职后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刘国

本、刘长来、杨诗军、谭文萍、王从强、路明占申报离任十二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履行情况：严格履行中，截至目前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四）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1、承诺主体：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国本 

承诺内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国本

先生出具了《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声明、承诺和保证如下： 

（1）本人、且本人将促使本人的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具有

民事行为能力的子女、兄弟姐妹与骆驼股份之间的任何交易按公平的市

场原则和正常的市场条件进行，并履行必经的法律程序；本人、且本人

将促使本人的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子女、兄

弟姐妹不要求或接受公司给予任何优于在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的第三

者所能给予的条件，不产生有损其他股东利益的交易；本人、且本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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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本人的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子女、兄弟

姐妹在经营业务中不利用本人在公司的地位转移利润或从事其他行为

来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除已经披露的情形外，本人及本人的配偶、

父母、年满 18 周岁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子女、兄弟姐妹与骆驼股份不

存在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2）本人、且本人将促使本人所控制的企业与公司之间的任何交

易按公平的市场原则和正常的市场条件进行，并履行必经的法律程序；

本人、且本人将促使本人所控制的企业不要求或接受公司给予任何优于

在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的第三者所能给予的条件，不产生有损其他股东

利益的交易；本人、且本人将促使本人所控制的企业在经营业务中不利

用本人在公司的地位转移利润或从事其他行为来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利益。 

履行情况：严格履行中，截至目前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2、承诺主体：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股东湖北驼峰投资

有限公司和湖北驼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内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湖北驼峰投资有限公司和湖

北驼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出具了《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声明、

承诺和保证如下： 

本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利

用关联股东身份影响骆驼股份的独立性，保持骆驼股份在资产、人员、

财务、业务和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 

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除已经披露的情形外，本公司以及本公司之

全资、控股下属企业与骆驼股份不存在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在权利所及范围内，本公司且

本公司将确保本公司之全资、控股下属企业在与骆驼股份进行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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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按公平、公开的市场原则进行，并履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本公司承诺、并确保本公司之全资、控股下

属企业不通过与骆驼股份之间的关联交易谋求特殊的利益，不会进行有

损骆驼股份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 

履行情况：严格履行中，截至目前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二、除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承诺事项外，不存在公司其他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承诺未履行完毕的情况。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2 月 14 日 


